
一、项目概述

南充市商务局拟采购公务用车临时租赁服务一项，本项目为 1个包。

★二、技术、服务要求

（一）服务内容

项目

基本包车费

（额定里程 300 公里/天）

驾驶员相关费用

超额定里程

收费

（元/公里）
劳务费用

（元/天）

住宿费

（元/晚）

南充市辖

三区

（元/天）

南充六县

（市、区）

（元/天）

省内其他城

市及重庆市

（元/天）

1.8（T）—2.0（T）

轿车（含混合动力

新能源汽车）

520 570 620 180 150 1.5

7-9 座商务车 620 670 720 180 150 1.8

注：1、以上价格包含车辆通行费、停车费、洗车费、保险费、维修保养费、救援费、燃油费、

驾驶员服务费（其中住宿费定额据实结算）以及开票税金。

2、包车车辆使用里程数超过 300 公里的，超过额定里程的部分按实际公里数乘每公里单价计算。

3、包车实际费用＝（基本包车费+驾驶员相关费用+超额定里程费用）×整体结算比例。

（二）服务要求

1、供应商提供的车辆应为自有车辆；

2、供应商提供的所有自有车辆应具备以下条件：

（1）证照齐全。

（2）营运车辆技术安全性能良好、年检合格。

（3）营运车辆车容车貌状况良好。

（4）营运车辆内部整洁卫生，空气清新，服务设施完好，乘坐舒适。

3、供应商提供的驾驶员应符合驾驶员从业规范要求：

（1）认真执行国家的各项安全方针、政策，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道

路交通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四川省生产经营单位安全

生产责任规定》和《四川省交通厅关于贯彻落实省政府办公厅四川省道路旅客运

输驾驶员安全行为规范的通知》等法律、法规，为保证公路客运交通安全，杜绝

交通事故的发生。供应商公司内部具有健全的管理制度。

（2）严禁“超速、超载、超疲劳”驾车和酒后、服用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

或者麻醉药品、患有妨碍安全驾驶的疾病驾车。



（3）不得驾驶安全设施不全或者安全技术状况不符合安全技术标准要求和

有安全隐患的车辆。

（4）不开情绪车、不开冒险车、不开急躁车、不接打手持电话、不抽烟、

不吃东西、不与他人闲谈。

（5）做好车辆例行保养和清洁工作，认真填写车辆行驶记录，如实反映行

车途中的安全问题，检查车内的安全设施、设备。

（6）供应商需保证所提供驾驶员身体健康（不得有传染性疾病）、品行端

正，取得具有国家认可的可驾驶对应车型的机动车驾驶证，年龄在 50 岁以下、

驾龄在 5年以上，未曾受过刑事处罚或因交通违法行为在一个记分周期驾照被扣

满 12 或以上。

4、服务流程：

（1）用车单位应提前向供应商预定车辆。供应商接单后立即安排用车事宜，

并向用车单位确认承租结果。

（2）供应商按照要求向用车单位提供车辆服务，并及时填写《行程确认单》，

《行程确认单》需注明基本包车费用、驾驶员相关费用以及超额定里程费用。车

辆服务结束时，用车单位签字确认。

（3）租赁服务机构定期汇总《行程确认单》，形成《汽车租赁对账单》，

与用车单位核对车辆租赁情况。

（4）供应商提出结算申请并出具正式发票，发票金额为含税金额。

（5）用车单位按租赁服务协议支付相关费用。

★三、商务要求

1、服务期限：合同签订后一年。服务期满经双方协商一致可续签不超过两

年。

2、服务地点：采购人指定地点。

3、付款方式：

（1）服务费的确定方式＝（基本包车费+驾驶员相关费用+超额定里程费用）

×整体结算比例。

（2）采购单位于每次凭参与服务的成交供应商提供的正式发票将该时段服

务费用以对公转账方式支付给成交供应商。



4、报价方式：

供应商对项目中两类车辆分别以整体结算比例进行报价，不允许对项目单项

或部分内容进行报价。本项目 1.8（T）—2.0（T）轿车（含混合动力新能源汽

车）报价占比 80%，7-9 座商务车报价占比 20%进行报价。“整体结算比例”以

百分比的形式表述，最多保留 2 位小数（如 85.26%）。供应商在报价时，应以

服务内容中的用车服务方式车型及最高限价为参考，结合自身情况，以整体结算

比例作为其报价。

5、违约责任

（1）供应商为本项目提供的车辆不符合采购人要求、车容车貌车况较差且

被用车单位投诉，采购人将按 300 元/次的标准收取供应商违约金；或供应商为

本项目提供的车辆不符合采购文件要求，采购人将按 300 元/辆的标准收取供应

商违约金，且有权拒绝该次服务提供的车辆，由此造成的一切经济损失由供应商

承担。

（2）供应商违反采购人管理规定，或发生交通事故，采购人按 1000 元/次

的标准收取供应商违约金，且因事故引起的全部经济与法律责任由供应商承担。

（3）在供应商接到采购人用车预订单后，应将订单载明采购人需求车辆准

确准时行驶至采购人指定地点，若供应商无故迟到或早退造成采购人损失，则采

购人将 300 元/辆的标准收取供应商违约金。

（4）采购人因业务需要联系供应商，但却因无法联系而影响工作，则采购

人将视情节轻重按 300-1000 元/次的标准收取供应商违约金。

（5）供应商在车辆租赁服务过程中不得私自改变行程路线，若遇特殊原因

需改变行车路线时应当及时征得采购人同意。若未经采购人同意，由此造成的经

济损失由供应商承担。采购人将按 300 元/辆的标准收取供应商违约金。

（6）若采购人因供应商原因导致对外承担赔偿责任或遭受经济损失，采购

人有权全额向供应商进行追偿，包括但不限于对外赔偿的损失、行使追偿权过程

中所产生的律师费、诉讼费、差旅费等一切合理费用。

（7）供应商为采购人提供车辆租赁服务时，由供应商自行承担一切风险责

任及相应法律责任，若发生损害，由供应商赔偿给采购人造成的各种损失。



（8）供应商产生的违约金在当次车辆租赁服务费中扣除。

6、其他要求

（1）供应商应按相关行业要求向保险公司投保险种，并承担全部保险费用；

承租的车辆发生保险事故时，由供应商负责索赔事宜，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2）供应商应保证经营门店联系人、联系电话、预订电话真实有效，供应

商的名称、地址等发生变化时，要及时通知采购人并按照采购人要求报送相关材

料由采购人进行变更，如果未能及时变更单位名称所造成的不利影响由供应商承

担。

（3）供应商成交后 1个月内配合采购人建立与其派车相适应的车辆租赁台

账。

（4）成交供应商应自觉接受采购人的监督检查和综合考评，有下列情况之

一的，采购人有权要求其整改，未按要求整改的采购人有权取消其服务资格：

①未执行相关安全管理法规和安全生产要求的；

②擅自泄露公务信息的；

③拒绝政府有关部门依法实施监督检查的；

④未按合同规定为用车单位提供车辆租赁服务，损害采购人和用车单位利益

的；

⑤未按合同规定执行，擅自提高定点车辆租赁价格的；

⑥有不正当竞争行为的；

⑦被用车单位多次有效投诉的；

⑧工商营业执照变更或注销，十天内没有向采购人提供资格变更或注销手续

的；

⑨有违反政府采购法等其他法律法规、磋商文件、响应文件规定的情形。

7、履约验收：

参照《财政部关于进一步加强政府采购需求和履约验收管理的指导意见》（财

库〔2016〕205 号）、《政府采购需求管理办法》（财库〔2021〕22 号）的要求，

对项目实施验收。

注：1、本章打“★”号的为本次磋商采购项目的实质性要求，不允许有负



偏离。

2、本章所包含的全部采购需求，在磋商过程中，磋商小组在获得采购人代

表确认的前提下，可以根据磋商情况实质性变动相关内容。磋商小组对磋商文

件作出的实质性变动是磋商文件的有效组成部分，磋商小组会及时以书面形式

通知所有参加磋商的供应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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